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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一、計畫緣起 

為使身心障礙及資賦優異之國民，均有接受適性教育之權利，充分發展

身心潛能，培養健全人格，增進服務社會能力，自特殊教育法施行細則修正

公佈之後，各縣市政府即紛紛開始籌劃特教資源中心之成立事宜，以有效推

動特殊教育、整合相關資源，協助各級學校落實特殊教育之執行，辦理各教

育階段鑑定安置工作、特教知能研習並提供諮詢、輔導、相關資源及支援服

務。 

惟新竹縣政府礙於土地及人力資源有限之情況下，為維護身心障礙及資

賦優異者之權益，保障其機會平等、適性多元、關懷弱勢、推展有愛無礙之

融合教育，提供因材施教之適性化特殊教育之機會，依據特殊教育法第 44 條

以及特殊教育法施行細則第 16 條，分別於山崎國小設立「新竹縣身心障礙

特殊教育資源中心」、博愛國中成立「新竹縣資賦優異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新竹縣政府為使新竹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提供更完善且專業之服務，欲

推動設立「新竹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未來更欲結合身心障礙兒童早期療育

以及提供輔具服務系統，且前述計畫業已納入新竹縣 111 年度施政計畫，並

經新竹縣政府 110 年 8 月 5 日府產城字第 1105258002 號函(詳附件一)，認定

符合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規定，配合新竹縣政府重大施政計

畫與建設期程，具有急迫之時效性，故辦理個案變更。 

二、計畫位置及範圍 

本次變更位置屬「高速鐵路新竹車站特定區計畫細部計畫案」範圍內，

位於東明六路東二段北側、東興路一段南側、嘉祥三街西側、嘉祥二街東側

之部分文特用地，變更範圍為新竹縣竹北市永興段 484-2 地號，面積 0.4514

公頃(詳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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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計畫範圍示意圖

註：產業專用區另依「高速鐵路新竹車站特定區計畫產
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整體開發計畫書」及
「高速鐵路新竹車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
生物醫學園區)整體開發細部計畫書」規定辦理。

計畫位置

細部計畫範圍線

變更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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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現行計畫概要 

現行變更高速鐵路新竹車站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細部計畫案，係

於民國 107 年 11 月公告實施。 

一、計畫年期 

以民國 115 年為計畫目標年。 

二、計畫人口 

計畫人口為 45,000 人。 

三、土地使用計畫 

劃設住宅區、商業區、高鐵車站專用區、產業專用區、加油站專用區、

天然氣設施專用區、電信事業專用區、郵政專用區、灌溉設施專用區以及客

家文化保存區等土地使用分區，面積共計 178.1117 公頃，佔細部計畫區總面

積 57.60%(詳圖 2 及表 1 所示)。 

四、公共設施計畫 

劃設機關用地、文中小用地兼供幼兒園使用、文特用地、公園用地、公

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兒童遊樂場用地、綠地、體育場用地、停車場用地、

市場用地、廣場用地、廣場兼停車場用地、變電所用地、電力設施用地、環

保設施用地、高鐵用地、園道用地、鐵路用地、道路用地兼供鐵路使用以及

道路用地等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共計 131.1083 公頃，佔細部計畫區總面積

42.40%。(詳圖 2 及表 1 所示) 

參、變更法令依據 

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詳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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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現行細部計畫示意圖

註：產業專用區另依「高速鐵路新竹車站特定區計畫產
業專用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整體開發計畫書」及
「高速鐵路新竹車站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新竹
生物醫學園區)整體開發細部計畫書」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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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現行細部計畫土地使用面積分配表 
項目 計畫面積(公頃) 占計畫面積百分比(%)

土地
使用
分區 

住宅區 103.4917 33.47

第一種商業區 3.9500 1.28

第二種商業區 15.4000 4.98

高鐵車站專用區 14.7600 4.77

產業專用區 38.3000 12.39

加油站專用區 0.1100 0.03

天然氣設施專用區 0.1200 0.04

電信事業專用區 0.3900 0.13

郵政專用區 0.1000 0.03

灌溉設施專用區 0.6700 0.22

客家文化保存區 0.8200 0.26

小計 178.1117 57.60

公共
設施
用地 

機關用地 1.3000 0.42

文中小用地兼供幼兒園使用 13.0600 4.22

文特用地 2.9000 0.94

公園用地 11.0700 3.58

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 0.4500 0.15

兒童遊樂場用地 4.8500 1.57

綠地 4.7400 1.53

體育場用地 6.2900 2.03

停車場用地 3.1600 1.02

市場用地 0.4900 0.16

廣場用地 0.1200 0.04

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0.3500 0.11

變電所用地 1.2500 0.41

電力設施用地 0.6400 0.21

環保設施用地 0.0500 0.02

高鐵用地 3.5000 1.13

園道用地 9.7500 3.15

鐵路用地 1.4200 0.46

道路用地兼供鐵路使用 0.2900 0.09

道路用地
註 2 65.4283 21.16

小計 131.1083 42.40

合計 309.2200 100.00

資料來源：變更高速鐵路新竹車站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細部計畫案(107.11)；本計畫整理。 

註：1.表內面積應依據核定計畫書實施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2.道路用地面積含人行步道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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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變更理由及內容 

一、變更理由 

(一)為使新竹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提供更完善且專業之服務，推動設立「新竹

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未來更欲結合身心障礙兒童早期療育以及提供輔

具服務系統，本計畫已納入新竹縣政府中程施政計畫(108-111 年度)。 

(二)希冀透過本計畫變更，為新竹縣 13 鄉鎮市提供跨地理區域、跨教育階段

之特教全功能據點，落實分層負責並提升特殊教育行政績效，整合特殊教

育體系，建構綿密的特殊教育資源網絡，並供特殊需求學生更多元化、個

別化、適性化之服務，以期達到特殊教育適性發展目標。 

二、變更內容 

變更內容詳表 2 及圖 3 所示，變更後示意圖詳圖 4 所示，變更前後面積

對照表詳表 3 所示。 

表 2 本細部計畫變更內容綜理表 

編號 變更位置 
變更內容 

變更理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1 文特用地 
文特用地

(0.4514 公頃) 

機關用地 
(機五) 

(0.4514 公頃)

1.為使新竹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提供
更完善且專業之服務，推動設立「新
竹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未來更
欲結合身心障礙兒童早期療育以及
提供輔具服務系統，本計畫已納入
新竹縣政府中程施政計畫(108-111
年度)。 

2.希冀透過本計畫變更，為新竹縣 13
鄉鎮市提供跨地理區域、跨教育階
段之特教全功能據點，落實分層負
責並提升特殊教育行政績效，整合
特殊教育體系，建構綿密的特殊教
育資源網絡，並供特殊需求學生更
多元化、個別化、適性化之服務，
以期達到特殊教育適性發展目標。 

永興段
484-2
地號

註：表內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測量分割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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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本細部計畫變更後公共設施用地明細表 

項目 編號 面積(公頃) 位置 備註 

機關用地 

機一 0.53 公一北側 
中興里集會所及新竹縣、新竹
市審計室聯合辦公大樓 

機二 0.17 二號道路北側 東平里集會所 

機三 0.60 停四東北側 

四知堂(指定供社區鄰里活動
中心及圖書館使用)、派出所

社區里民活動中心、醫療衛
生、消防、警政 

機五 0.4514 加油站專用區東南側

供特殊教育資源中心及社會
福利設施、行政機關及其附屬
單位辦公廳舍使用、其他經新
竹縣政府同意之使用 

合計 1.7514   

文中小用
地兼供幼
兒園使用 

文中小(幼)一 2.80 計畫區西側住宅區旁  

文中小(幼)二 2.63 公二北側  

文中小(幼)三 2.06 計畫區南側住宅區旁  

文中小(幼)四 2.31 計畫區東側住宅區旁  

文中小(幼)五 3.26 文中小(幼)四東側 清河堂。供鄉土教學使用 

合計 13.06   

文特用地 文特 2.4486 變一東側 國立新竹特殊教育學校 

公園用地 

公一 3.25 高鐵車站專用區西側
兼供共同管道監控中心使用、
防災公園 

公二 0.86 文中小(幼)二南側  

公三 1.32 停四西側 番子寮伯公 

公四 0.34 變二東側  

公五 0.81 三號道路西側 保存西河世第、忠孝堂。 

公六 0.31 停三東北側  

公七 0.49 文中小(幼)三西側  

公八 0.49 天然氣設施用地北側  

公九 0.96 計畫區東南側 隘口水汴頭、張屋伯公。 

公十 0.41 廣停(二)東側  

公十一 0.36 公十東側  

公十三 1.47 公兒西側  

合計 11.07   

公園兼兒
童遊樂場

用地 
公兒 0.45 公十三東側 

隘口里集會所、隘口伯公(廣
福宮) 
社區里民活動中心 

兒童遊樂
場用地 

兒一 0.67 文中小(幼)一西側  

兒二 0.19 文中小(幼)二西側  

兒三 0.39 停三東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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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編號 面積(公頃) 位置 備註 

兒四 0.50 環保設施用地東側  

兒五 0.37 綠地五南側 問禮堂，供社區活動中心使用

兒六 0.61 文中小(幼)三北側  

兒七 0.27 文中小(幼)三南側  

兒八 0.13 公三東側  

兒九 0.51 文中小(幼)四北側  

兒十 0.15 公四西側  

兒十一 0.48 停五東側  

兒十二 0.45 公一南側  

兒十三 0.08 機一南側 麻園伯公(龍福宮) 

兒十四 0.05 公三北側 番子寮伯公(福昌宮) 

合計 4.66   

綠地用地 

綠三 0.86 一號道路北側  

綠四 2.00 一號道路南側  

綠五 1.44 十二號道路南側  

綠六 0.23 計畫區西側  

綠七 0.13 園道與產專區間  

綠八 0.08 環保設施用地南側  

合計 4.74   

體育場用地 6.29 高鐵車站專用區北側 詹屋伯公(福興宮) 

停車場用
地 

停一 0.32 文中小(幼)一東側  

停二 0.36 公一西側  

停三 0.31 兒三東側  

停四 0.40 公三東側  

停五 0.41 兒十一西側  

停六 0.72 兒五北側公一南側  

停九 0.64 兒七南側公一北側  

合計 3.16   

市場用地 0.49 機二南側  

廣場 
用地 

廣一 0.04 產業專用區內東側  

廣二 0.04 產業專用區內南側  

廣三 0.04 電信事業專用區北側  

合計 0.12    

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0.35 計畫區西南側  

變電所用
地 

變一 0.68 計畫區西北側  

變二 0.57 高鐵用地東南側  

合計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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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編號 面積(公頃) 位置 備註 

電力設施
用地 

電力一 0.16 園道東側  

電力二 0.16 兒七南側  

電力三 0.16 文中小(幼)五南側  

電力五 0.16 公八西側  

合計 0.64    

環保設施用地 0.05 計畫區西南側  

園道用地 9.75 -  

高鐵用地 3.50 -  

鐵路用地 1.42 -  

道路用地兼供鐵路使用 0.29 -  

道路用地(註 2) 65.4283 -  

註：1.表內面積應以核定圖實施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2.道路用地面積含人行步道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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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本細部計畫變更內容示意圖

註：凡本次計畫未指明變更部分，皆應以原有計畫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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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本細部計畫變更後計畫示意圖

註：凡本次計畫未指明變更部分，皆應以原有計畫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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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本細部計畫變更前後土地使用計畫面積對照表 

項目 
計畫面積 

(公頃) 
變更增減 
面積(公頃)

本次變更後 

面積(公頃) 百分比(%)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宅區 103.4917 103.4917 33.47

第一種商業區 3.9500 3.9500 1.28

第二種商業區 15.4000 15.4000 4.98

高鐵車站專用區 14.7600 14.7600 4.77

產業專用區 38.3000 38.3000 12.39

加油站專用區 0.1100 0.1100 0.04

天然氣設施專用區 0.1200 0.1200 0.04

電信事業專用區 0.3900 0.3900 0.13

郵政專用區 0.1000 0.1000 0.03

灌溉設施專用區 0.6700 0.6700 0.22

客家文化保存區 0.8200 0.8200 0.27

小計 178.1117 178.1117 57.62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1.3000 +0.4514 1.7514 0.57

文中小用地兼供幼兒園使用 13.0600 13.0600 4.22

文特用地 2.9000 -0.4514 2.4486 0.79

公園用地 11.0700 11.0700 3.58

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 0.4500 0.4500 0.15

兒童遊樂場用地 4.8500 4.8500 1.57

綠地 4.7400 4.7400 1.53

體育場用地 6.2900 6.2900 2.03

停車場用地 3.1600 3.1600 1.02

市場用地 0.4900 0.4900 0.16

廣場用地 0.1200 0.1200 0.04

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0.3500 0.3500 0.11

變電所用地 1.2500 1.2500 0.40

電力設施用地 0.6400 0.6400 0.21

環保設施用地 0.0500 0.0500 0.02

高鐵用地 3.5000 3.5000 1.13

園道用地 9.7500 9.7500 3.15

鐵路用地 1.4200 1.4200 0.46

道路用地兼供鐵路使用 0.2900 0.2900 0.09

道路用地(註 2) 65.4283 65.4283 21.15

小計 131.1083 +0.0000 131.1083 42.38

合計 309.2200 +0.0000 309.2200 100.00

註：1.表內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測量分割面積為準。 

2.道路用地面積含人行步道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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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事業及財務計畫 

一、實施進度 

預定於 113 年工程發包，並於 114 年完成工程驗收(依據主辦單位編列預

算情形)。 

二、開發方式 

範圍內之土地權屬及管理機關皆為新竹縣政府。 

三、開發經費 

本計畫之規劃、設計、施工與營運管理費用皆由縣府自行編列預算。 

表 5 事業及財務計畫預估表 

項目 
面積 

(公頃) 

開發經費(萬元) 
主辦單位 預定完成期限 經費來源規劃設置

費用 
工程費用 總計 

機關
用地 

0.4514 900 17,820 18,720 新竹縣政府

預定於 113 年工程
發包，並於 114 年
完成工程驗收 (依
據主辦單位編列預
算情形) 

縣府自行
編列預算

註：表內實施進度及經費得視主辦單位實際狀況予以調整。 

 



 

 
 

附件一 個案變更核准函  



 

 
 



 

 
 

變更高速鐵路新竹車站特定區計畫細部計畫

（ 部 分 文 特 用 地 為 機 關 用 地 ） 書
 

業 務 承 辦

人 員

 

業 務 單 位

主 管

 

變更機關：新竹縣政府 

規劃單位：長豐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一一○年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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